
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職工調僱意願表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職工調僱意願表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職工調僱意願表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職工調僱意願表    

報名截止日報名截止日報名截止日報名截止日：：：：106106106106年年年年5555月月月月26262626日日日日    

職 

務 

出 

缺 

機 

關 

機關名稱 臺北市信義區公所 

職稱 事務工友 

缺額數 1名 

工作項目 

1. 6、7樓所有課室公文傳遞作業及其他庶務性工作。 

2. 每日掛號信及平信信件取信、簽收及分送。 

3. 中午輪值6樓值星。 

4. 協助各項專案活動之庶務相關事項。 

5. 協助公務車駕駛。 

6.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所需資格條件 

需為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現職技工、工友或駕駛，並符合下

列資格條件： 

1. 心理健全、品行端正無不良嗜好及紀錄。 

2. 工作熱忱，勤奮負責，能積極配合本所業務者。 

3. 具有小客車合格之駕駛執照。(會開手排車尤佳) 

4. 國小以上畢業。高中以上畢業尤佳 

5. 身體健康、具備良好視力， 提出公立醫院之合格檢查證明。 

聯絡人及電話 
聯絡人：徐助理員 02-27239777轉748 

詳細工作內容請洽：秘書室陳辦事員 02-27239777轉713。 

備考 

1. 資歷審查合格者，擇優通知面試，未獲通知面試或未獲錄取

者，恕不另行通知亦不退件。本案正取1名，備取2名，候補期

間為三個月，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 

2. 原經臺北市政府專案核准新僱之專案技工及專案工友（含原專

案核准新僱之專業技工及專業工友），不得報名參加本案調僱

甄選作業。 

意 

願 

調 

僱 

人 

員 

服務機關  

職稱 □事務技工 □事務工友 □專案技工 □專案工友 □駕駛 

姓名  

學歷  

專長  

聯絡電話  



請就右列證明

文件逐一檢附

並勾選確認 

□服務證明書    □在職證明書   □當年度或最近一年考核通知

書（以上證明文件如係影本，請於證明文件空白處加註「核與正本

相符」並簽章） 

當事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說明： 

一、 本表適用於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職工報名者填寫。 

二、 各機關有意願調僱之職工，職稱部分請就「「「「事務技工事務技工事務技工事務技工」、「」、「」、「」、「事務工友事務工友事務工友事務工友」、「」、「」、「」、「專案技工專案技工專案技工專案技工」、」、」、」、

「「「「專案工友專案工友專案工友專案工友」」」」或或或或「「「「駕駛駕駛駕駛駕駛」」」」欄勾選。 

三、 本表請當事人親自簽章後，併同證明文件，以逕送或郵寄（以郵戳為憑）方式，於報於報於報於報

名截止日前送達名截止日前送達名截止日前送達名截止日前送達臺北市信義區公所人事室（11049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15號7樓），

逾期者恕不受理，信封上並請註明請註明請註明請註明「「「「應徵事務工友職務應徵事務工友職務應徵事務工友職務應徵事務工友職務」」」」。 


